
所有参赛作品须遵守以下规则及条款，以及由议会（主办机构）及 / 或评审委员会（在「2022建
造业创新奬」网页所定）认为合适的其他规则及条款。创新奬的规则及条款如下 :

1. 创新构思及建议书必须为参赛者的原创作品。参赛者在报名时等同作出声明并表示，其所提交
的内容属其原创作品，是其个人智力成果所得。

2. 对于所提交的作品或有关作品任何违反知识产权的指控，主办机构一概不须负责。如违反及 /
或潜在违反知识产权权利，包括版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及保密资料等，参赛者须负上全
部法律及其他责任，并须就任何违反所致的任何索偿及法律责任弥偿主办机构，有关报名亦会
被实时撤销或取消资格。

3. 如有需要，评审委员会或会进行实地视察。入选参赛者必须派最少一名成员出席小组面试，简
报及解说其作品详情，并解答评审委员会的问题，缺席小组面试者将被自动取消资格。得奖队
伍须派出最少一名成员在香港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介绍得奖作品。

4. 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为最终决定，并对所有相关程序或对规则及条款的解说、投票或任何其他有
关事宜，具有絶对决定权。评审委员会的决定对所有参赛者均具有约束力。

5. 如评审委员会认为没有合适的作品，奬项或会不获批予。

6. 颁授奬项前，主办机构保留其全权及絶对酌情决定权，以拒收任何提交的作品或取消其资格而
无须作任何解释。取消资格的原因包括有理由相信参赛作品违反所述规则及条款。



7. 如在颁授奬项后，发现任何关于此作品的数据具欺诈成份或不实，或主办机构信纳得奬者获证
实为与欺诈或不诚实行为有关，在咨询评审委员会后，主办机构有权撤销奬项，并保留向得奬
者追讨损害赔偿或其他赔偿的所有权利。得奬者无权因遭撤销奬项而索取损害赔偿或其他赔偿。

8. 所有提交的作品均属相关提交者的财产。参赛者有责任保障其作品可作知识产权注册的权利。
因应披露参赛者的设计或作品所招致的任何知识产权权利的损失，主办机构概不负责。

9. 与报名表格一并提交或报名表格内提交的所有数据、详情、文件及材料（包括所有作展示或示
范的左证材料），一概不获退还。主办机构具全权酌情决定权，选择保留或销毁所有有关数据、
详情、文件及材料。

10. 参赛者授权主办机构使用其提交的所有作品，包括参赛者与评审委员会面谈中提供的数据，以
及参赛者的姓名、相片或影片作宣传、市场推广、公关活动、展示或其他用途，而不须参赛者
事先同意。议会有权在各平台，如议会刊物、议会网站、广告平台等，出版及展示任何或全部
收到的作品，包括得奬作品。

11. 主办机构将要求参赛者及得奬者参与及出席有关创新奬的宣传活动，包括拍摄照片及参与拍摄
影片。参赛者及得奬者亦不得无理拒绝参与上述活动。

12. 参赛者表达的任何看法、意见、结论或建议，并不反映主办机构的观点及立场。对于创新奬的
材料及活动有任何间接、特别、惩罚性、成相应的任何种类利润损失或其他损害赔偿，主办机
构一概不须负责。

13. 主办机构会按需要修改规则及条款，并有权在不作事先公布的情况下修订规则及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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